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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天哲律法意字 (2026〕 010号

致: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的委托 ,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会

”
)。 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

简称
“
《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 下简称 “《证券

法》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 《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 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 )、  《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议案、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所

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对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

查验。

公司己向本所承诺 ,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

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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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律师仅对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

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 ,

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

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

范性文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日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3月 7日在公司指定的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媒体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了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6-010) (以 下简称
“
会议通知

”),决定于

2026年 3月 24日 召开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召开时间、地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方式、会

议出席对象以及网络投票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等其他注意事项。经核验 ,

会议通知的公告时间和公告内容等相关事项符合 《股东会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网络

投票系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26年

3月 24日 至 2026年 3月 24日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段为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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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 15-9∶ 25,9∶ 30-11∶ 30,13∶ 00-15∶ 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 15-15∶ 00。 经核验,本次股

东会已经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了网络投票安排。

(三 )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已经于 2026年 3月 24日

14∶30在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88号 15楼吉祥厅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

华主持。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等相关事项符合本次股东会的公告内容。

鉴于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18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共计 731,020,9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2.001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5名 ,所持股份

数共计 697,633,08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⒏256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提供的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13名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共计 33,387,8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52%。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经核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参会人员的参会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所

律师认为,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除回避表决的股东外,均有权对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

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l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2.02 发行规模

2,0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2,04 债券期限

2,05 票面利率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07 转股期限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2.09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2.11 赎回条款

2.12 回售条款

2.13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8 担保事项

2.19 评级事项

2.20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3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 10项 ,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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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6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7 《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00 《关于射阳北区 H1#海上风电项目相关事宜的议案》

10,01 关于射阳北区 H1#海上风电项目拟由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先行投资事项

10.02
关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拟出具关于射阳北区 H1#海上风电项目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事项

10.03
关于公司拟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

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职权范围,且

与会议通知中的议案相一致;本次股东会未对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修改。因

此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合法合规。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议案进

行了投票表决,由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统计了投票

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了表决,网

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需要中小

投资者表决的议案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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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决结果

根据 《公司章程》,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 10项议案中,第 1-9项议案属

于特别决议议案,第 10项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所有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

案。第 10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东是江苏省国信集团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的股份为 510,575,880股 ,回避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另

外,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 (国办发 (2013)110号 )、 《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第 1-10项议案需对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

单独计票。

经本所律师核验,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公司章程》要

求的最低表决权比例,获得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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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侈刂(%)

1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条件的议案》
730,922,615 99,9865 57,000 0,0077 41,340 0.0058

2,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73C),928,515 99,9873 54,100 0.0074 38,340 0.0053

2.02 发行规模 730,925,515 99.9869 54,100 0.0074 41,340 0.0057

2.0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730,925,515 99.9869 51,100 0.007d 41,340 0.0057

2.04 债券期限 730,922,615 99.9865 54,100 0.007荃 44,240 0.0061

2.05 票面利率 730,920,015 99,9861 54,100 0.0074 46,840 0.0065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730,917,115 99.9857 54,100 0.0074 49,740 0.0069

2.07 转股期限 730,920,015 99.9861 5'1,100 0.0074 46,840 0.0065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730,920,015 99,9861 54,100 0.007衽 46,840 0,0065

2.09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730,920,015 99,9861 54,100 0.0074 46,840 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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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伊刂(%) 票数 比伊刂(%)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

理办法
730,917,115 99,9857 57,000 0.0077 46,810 0.0066

2.11 赎回条款 730,917,115 99.9857 57,000 0.0077 46,840 0,0066

2,12 回售条款 730,917,l15 99.9857 57,000 0.0077 46,840 0,0066

2,13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73C),931,655 99.9877 54,100 0,0074 35,200 0.0049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730,918,715 99,9860 54,100 0,0074 48,140 0.0066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730,928,755 99.9873 57,000 0.0077 35,200 0.0050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730,915,815 99.9856 57,000 0.0077 48,140 0.0067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730,918,715 99.9860 54,100 0.007钅 48,140 0.0066

2.18 担保事项 730,928,755 99.9873 57,000 0,0077 35,200 0.0050

2.19 评级事项 730,928,755 99,9873 57,000 0.0077 35,200 0,0050

2,20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730,920,015 99.9861 54,100 0.007衽 '16,840 0,0065

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730,920,015 99,9861 54,100 0.0074 46,840 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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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伊刂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伊刂 (%)

3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730,915,815 99.9856 57,000 0.0077 48,140 0,0067

4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的议案》
730,918,715 99.9860 54,100 0.0074 48,140 0.0066

5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730,915,815 99.9856 57,000 0,0077 48,140 0.0067

6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

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730,915,815 99,9856 57,000 0,0077 48,140 0,0067

7
《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议案》
730,914,515 99.9854 57,000 0.0077 ‘9,440 0,0069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730,914,515 99.9854 57,000 0.0077 49 440 0.0069

9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30,918,715 99.9860 54,100 0.0074 48,140 0.0066

10.00
《关于射阳北区 H1#海上风电项目相关事宜的议

案》

10.Ol
关于射阳北区 Hl#海上风电项目拟由江苏省国信

集团有限公司先行投资事项
220,348,535 99.9562 53,900 0,0244 42,640 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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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伊刂 (%)

10.02
关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拟出具关于射阳北

区 H1#海上风电项目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事项
220,348,535 99.9562 53,900 0.0244 42,640 0.0194

10.03
关于公司拟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股

权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220,3茌 8,335 99.9561 54,100 0,0245 42,640 0,0194

2、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侈刂(%)

l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条件的议案》
33,289,735 99.7054 57,000 0.1707 41,340 0.1239

2.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33,295,635 99.7231 54,100 0.1620 38,340 0.1149

2.02 发行规模 33,292,635 99,7141 54,100 0,1620 41,340 0.1239

2.0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33,292,635 99,7141 54,100 0.1620 41,340 0.1239

2,04 债券期限 33,289,735 99.7054 54,100 0.1620 4'1,240 0.1326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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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05 票面利率 33,287,135 99.6976 54,100 o,1620 46,840 0.1404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33,28-1,235 99.6889 54,100 0.1620 49,740 0.1491

2.07 转股期限 33,287,135 99.6976 54,100 0.1620 46,840 0.1404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33,287,135 99.6976 54,100 0.1620 46,840 0,1404

2.09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33,287,135 99.6976 54,100 0.1620 16,840 0,1404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

理办法
33,284,235 99.6889 57,000 0.1707 46,840 0.1茌04

2.11 赎回条款 33,284,235 99.6889 57,000 0.1707 46,840 0.1404

2,12 回售条款 33,284,235 99,6889 57,000 0.1707 砝6,840 0,1404

2.13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33,298,775 99.7325 54,100 0.1620 35,200 0,1055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33,285,835 99.6937 54,100 0.1620 48,140 0.14茌 3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33,295,875 99.7238 57,000 0,1707 35,200 0.1055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33,282,935 99.6850 57,000 0.1707 48,140 0,1443

`^衫'△
~   7 rht`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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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伊刂 (%) 票数 比伊刂(%) 票数 比侈刂 (%)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33,285,835 99.6937 54,100 0.1620 `18,110 0,1443

2,18 担保事项 33,295,875 99,7238 57,000 0.1707 35,200 0.1055

2.19 评级事项 33,295,875 99.7238 57,000 0.1707 35,200 0.1055

2.20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33,287,135 99.6976 54,100 0,1620 46,840 0.1404

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33,287,135 99.6976 5'生 ,100 0.1620 '16,840 0.1404

3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33,282,935 99.6850 57,000 0.1707 48,140 0,1443

4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的议案》
33,285,835 99.6937 54,100 0.1620 '18,140 0.1亻 43

5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3,282,935 99.6850 57,000 0.1707 48,140 0.1443

6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

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33,282,935 99.6850 57,000 0.1707 48,140 0.1443

7
《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议案》
33,281,635 99.6812 57,000 0.1707 49,440 0.148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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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伊刂(%) 票数 比例 (%)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33,281,635 99.6812 57,000 0.1707 49,440 0.1481

9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3,285,835 99,6937 54,100 0,1620 48,140 0.1443

10,00
《关于射阳北区 Hl#海上风电项 目相关事宜的议

案》

10,01
关于射阳北区 H1#海上风电项目拟由江苏省国信

集团有限公司先行投资事项
33,291,535 99.7108 53,900 o.1614 d2,640 0.1278

10.02
关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拟出具关于射阳北

区 Hl#海上风电项目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事项
33,291,535 99.7108 53,900 0,1614 42,640 0.1278

10.03
关于公司拟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股

权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33,291,335 99.7102 54,100 0,1620 42,640 0, 1278

13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

符合 《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议案、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

l

 

 

i

¨
·
 
I
,
 

“

冫

 
 

·丿

14



(本页无正文,为 《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江苏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签字):

刘 芳

黄 杨

2026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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